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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  
 

关于开展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和 

发展党员工作检查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，进一步规范基层基础

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近期对部分市委直属党（工）委党费收缴

使用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进行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检查范围 

东海县委、赣榆区委，连云港开发区党工委、市委市级

机关工委，市卫健委党委、市公安局党委，市供销合作总社

党委、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党委，市税务局党委、江苏海洋

大学党委。 

检查中，除检查市委直属党（工）委本级工作外，对每

个县区（功能板块）延伸检查 1 个“两新”组织党组织，其他

党（工）委每家延伸检查 1 个基层党组织，检查对象由检查

组在相关名册中随机抽取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8 月 27 日  上午  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

下午  连云港开发区党工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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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30 日  上午  市卫健委党委 

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 

下午  市公安局党委 

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党委 

8 月 31 日  上午  市税务局党委 

江苏海洋大学党委 

9 月 1 日   上午  东海县委 

下午  赣榆区委 

三、检查方式 

市委组织部成立检查组，采取查阅党费账目及凭证、抽

查发展党员工作台账及党员档案，组织具体负责人员业务测

试等方式开展检查。 

检查结果采取百分制计分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、发展党

员工作各占 45 分，业务测试占 10 分，评分标准见附件。业

务测试满分 100 分，每家单位抽考 10 名基层党务工作者，平

均分折算计入成绩。 

四、检查重点 

（一）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方面 

1. 学习贯彻《江苏省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办法》和《连

云港市党费工作八项制度（试行）》情况。 

2．党费收缴：党员是否按标准交纳党费；党组织是否按

规定比例足额上缴党费；是否存在无特殊原因未按月交纳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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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或在网上交纳党费情况。 

3．党费使用：近三年支出项目是否符合党费使用规定范

围；是否坚持“统筹安排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”

的原则；党费的使用和下拨是否经过集体讨论决定。 

4．党费管理：党费工作是否指定专人负责，实行会计、

出纳分设；党费是否存入规定银行并单独设立账户；党费会

计核算和会计档案管理是否按照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执行，

财务制度是否健全；党费利息是否作为党费收入的一部分，

有无挪作他用。 

（二）发展党员工作方面 

1．是否严格落实党章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

相关规定。 

2. 本年度发展党员有无按计划有序执行。 

3.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：党组织有无为其指

定入党培养联系人，培养联系人有无按规定落实任务；党支

部是否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；基层党委每年

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作一次分析，分析是否全面、深入、

科学；现有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是否充足。 

4．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：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为发展对

象前是否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；入党介绍人有无落

实规定任务；政治审查是否全面、严格；培训时间是否达到

3 天或 24 个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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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预备党员的接收：基层党委是否对发展对象的条件、

培养教育情况等进行审查；接收程序是否符合规定。 

6．党员档案是否材料齐全，有无集中保存。 

7．县级党（工）委是否每半年检查一次发展党员工作；

对发展党员过程中出现培养不力、把关不严、工作失职、违

反程序、弄虚作假等问题，以及对党员群众反映的违规发展

党员问题是否及时查处，有无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（三）业务测试重点范围 

1. 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（中

组发〔2008〕3 号） 

2.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》（组电明字〔2017〕

5 号） 

3. 《江苏省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办法》（苏组通〔2021〕

22 号） 

4. 《连云港市党费工作八项制度（试行）》（连组通〔2021〕

34 号） 

5. 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（中办发〔2014〕

33 号） 

6. 《连云港市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连

组通〔2017〕5 号） 

请各单位对照检查内容和评分表提前准备好相关工作资

料，并提供基层党组织名册、2021 年新发展党员名册、入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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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分子名册、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人员名册（县区<功能板

块>主要为乡镇（街道）组织委员、组织干事；其他党（工）

委主要为本单位及下一级党组织相关业务工作人员、基层党

支部书记）。人员名册请注明姓名、职务、手机号码，上述名

册请于 8 月 26 日下班前发送至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（党代表

联络工作处）邮箱。 

联 系 人 ： 廖 嵩 ， 电 话 ： 85804278 ， 电 子 邮 箱 ：

lygswzzbzzc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检查评分表 

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 

2021 年 8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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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

检查评分表 
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

检查类别 具体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

党费收缴使用
管理（45 分） 

学习贯彻有关文
件情况（5 分） 

传达、学习《江苏省党费收缴、

使用和管理办法》和《连云港
市党费工作八项制度（试行）》
到底到边的得 2 分；落实有行
有效的得 3 分。 

 

党员交纳党费 

（10 分） 

抽查不同党支部 5 名党员（离
退休干部 1 名）党费交纳情
况。未按标准交纳党费每人扣
1 分，无特殊原因未按月交纳
或在网上交纳的每人扣 1 分，
扣完为止。 

 

党费按比例上缴
市委情况（10 分） 

未按 2020 年党员实交党费总
数的规定比例上缴市委的，该
项不得分。 

 

党费使用（10 分） 

审计近三年党费支出项目，超
出党费五项基本用途的，发现
1 项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；未做
到收支平衡、略有节余的扣 1

分；党费使用和下拨未经集体
讨论决定的，扣 2 分。 

 

党费管理（10 分） 

未指定专人负责扣 1 分；未实
行会计、出纳分设扣 1 分。 

 

党费未以党委或党委组织部
门名义单独设立银行账户的，
扣 1 分；未存入规定银行的扣
1 分。 

 

未落实专账管理扣 1 分；未设立
总账、明细账扣 1 分；党费财务
制度、账簿凭据管理不规范的扣 1

分；党费利息未存入党费扣 1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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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类别 具体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

发展党员工作 

（45 分） 

年度发展党员计
划执行情况（5 分） 

未达 55%的，每少 3 个百分点
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 

入党积极分子的
确定和培养教育 

（10 分） 

电话抽查 5 名在册入党积极
分子，党组织未为其指定培养
联系人的扣 2 分；培养联系人
未按规定落实任务的扣 2 分。 

 

检查党支部对上一项抽查的 5

名入党积极分子每半年考察
记录情况，每少 1 次，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查阅 2 家基层党委每年对入
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分析报
告，无报告扣 2 分，报告内容
不实的扣 2 分。 

 

发展对象的确定
和考察（10 分） 

抽查 5 名 2020 年以来发展的
党员档案，确定为发展对象
前，未经过 1 年以上培养教育
和考察的，扣 2 分；政治审查
不到位，把关不严的，扣 2 分；
培训时间不足 3 天或 24 个学
时的，扣 2 分。扣完为止。 

 

电话问询上一项抽查的党员，
入党介绍人未落实规定任务
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 

预备党员的接收 

（10 分） 

基层党委未对发展对象的条

件、培养教育情况进行审查
的，每发现 1 名扣 3 分。 

 

违反接收程序的，每发现 1 名
扣 3 分。 

 

党员档案管理 

（5 分） 

党员档案材料不全的，缺 1 份
扣 1 分；2020 年入党的党员
档案仍未归档的，每发现 1 名

扣 1 分。 

 

市委直属党（工）
委责任落实情况 

（5 分） 

未按要求每半年检查一次发
展党员工作的扣 2 分；对近年
涉及发展党员工作信访问题
查处不及时不到位、未追究相
关责任人责任的，扣 2 分。 

 

业务测试 

（10 分） 

每家单位抽考 10 名基层党务工作者（含县本级），
平均分折算计入成绩。 

 

 


